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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成豐先生  
 
 
林先生：  
 

有關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第 54A條  
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 

 
  本部正在審研根據第 1章第 54A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(下
稱 "擬議決議案 ")，該擬議決議案旨在修訂立法會於 2014年 10月
29日根據同一條文提出和通過並在憲報以 2014年第 132號法律
公告刊登的決議 (下稱 "原決議 ")，以便就其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
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  
 
  根據擬議決議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段所載，原
決議的生效條文須予修訂，是因為雖然立法會於 2014年 10月
29日提出和通過原決議，但 2014-2015年度撥款建議無法及時獲
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核准，使相關修改納入在 2015年 2月
25日提交立法會的《 2015-16年度開支預算草案》。根據立法會參
考資料摘要第 2及 4段所載，鑒於原決議無法生效，當局訂立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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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議案修訂原決議的生效條文，使原決議將於財委會核准於

下一個財政年度提交的擬款建議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；或於提
出和通過擬議決議案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，兩者以較後的日期
為準。就此，請解釋為何原決議既然基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第 2段所述的理由而 "無法生效 "，閣下卻認為原決議仍然有效及
存續，因而能夠被擬議決議案修訂。  
 
  請閣下於今天下午 5時前以中、英文作覆，以便內務委
員會可在 2015年 2月 27日的會議上決定如何處理擬議決議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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